2026年高新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项目采购要求

根据《西安市加快推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实施方案》要求，高新区委托第三方机构为高新区精神障碍患者提供社区康复服务项目。具体采购要求如下：

服务机构要求

为保证项目实施质量，承接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的机构应当具备合法经营资质、专业服务能力及健全的管理制度等。
服务内容及要求

项目服务对象为高新区户籍、在高新辖区内有固定的居住场所，病情稳定且无肇事肇祸倾向，经精神卫生专业医疗机构出院评估可进行社区康复且有康复意愿的居家精神障碍患者(优先关注特困、低保、低保边缘和支出型困难家庭中救助对象，孤寡、独居、空巢老人、困境儿童、残疾等人群)。需按照民政部《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工作规范》，针对精障患者的社区康复需求，按服务次数和时长要求开展以下服务：

1.基础服务：组织开展为掌握服务对象基本情况及需求情况的基础性服务，在详细了解意愿患者精神和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结构、成长过程等情况的基础上，进行规范登记建档，签订服务协议，进行基线评估，对服务患者每季度开展过程评估。

2.康复训练：为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提供个人发展及家属服务等专业康复服务，包括对患者开展服药训练、躯体管理训练、生活技能训练、社交技能训练、同伴支持、职业康复训练、心理治疗等。训练前需对患者进行专业评估，确保患者适合该项服务，同时进行环境安全评估，至少配备2名工作人员。
3.培训授课：对患者开展药物知识培训、社交理论培训、工作基本技能培训，对患者家属开展预防复发培训、指导用药培训、家庭支持等。

4.入户服务：入户为患者开展家庭指导训练、政策链接，深入掌握患者家庭情况，开展情感链接、困难帮扶等。

三、服务机构数量

采购一家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机构进行项目服务。

四、服务人数及服务时间要求

（一）基础服务300人，康复服务180人。     
    （二）项目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内完成。
五、服务费用
资金用于机构开展高新区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不可用于场所租赁，设备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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